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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5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一段“烈性犬撕咬小猫”的视频在网络发

酵，引发公众对动物保护议题的强烈关注。葛某某（17岁）、孙某某（13岁）、周某某

（14岁）三人购买2只猫，为测试宋某某（51岁）饲养的猎犬的捕猎能力，竟纵容犬只

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小猫进行持续追捕、撕咬，现场市民多次劝阻均被无视，可怜的小猫

们就这样无情地葬身犬牙之中。10月27日，蚌埠市公安局龙子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对

该案立案调查，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人员及涉案犬只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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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虽无专门反虐待动物法，但需要强调的是，动物的保护以及对虐待动

物行为的制裁依然有法可依，执法机关可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从维护公共秩序、净

化网络空间等多维度展开。特此明确：法律尊严与生命尊严不容挑衅，任何虐待动

物的行径都必将依法予以严惩。

三名未成年人为满足“寻求刺激”的无聊动机，竟然共同实施纵犬撕咬活猫这一

极端残忍、公然挑战社会公德的行为，对通过网络空间维系的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

风俗造成了实质破坏，表现出一种公然挑衅社会、漠视公共规则的姿态，构成《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中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网络不是虐待动物的法外之地，如若三名未成年人存在将自己

虐猫的视频上传至网络的行为，还需承担一定的责任。从网络监管层面审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

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

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

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将虐猫视频上传至网络的行为，其性质已经从个体虐待

升级为面向公共领域的暴力传播。虐猫者主动制造并扩散违法信息，公然污染网络

环境，其社会危害性因网络的放大效应而急剧倍增。网络空间绝非虐待动物的法外

之地，监管机构与平台也依法严厉打击此类公然挑战社会秩序与善良风俗的行为，

坚决维护清朗的网络生态。

同时，虐待动物行为侵害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人类的“恻隐之心”。公序良俗

原则作为民法典为所有民事活动划定的一条“道德底线”，告诉我们自由和权利不是

无限的，行使权利必须在法律和社会公认的道德框架之内。当一个人的行为触碰了

这条底线，即使法律条文没有明确写着“禁止”，也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三

名未成年人在公共场合公然实施残忍的虐猫行为，引发其他居民的恐惧、反感和愤

怒，严重破坏了社区的和谐安宁，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宁。且现代法理越来越

倾向于承认动物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应受到“福利”保护。这种“福利”虽然不

直接等同于人的“权利”，但已成为一种受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虐待

动物的行为本质上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直接损害。

在对涉案未成年人的后续矫治中，法律惩戒仅是底线措施，关键在于教育和引

导未成年人怀有怜悯之心，关爱动物。“残酷——仁慈论”伦理学观点指出，人性中

同时存在着趋向残酷与趋向仁慈的潜在倾向，这两种倾向均受后天环境塑造。健全

的教育与社会引导应着力抑制残忍冲动，培育仁慈本能，通过培养对弱小生命的怜

悯与尊重，引导个体建立以共情为核心的健康人格。根据美国FBI研究显示，虐待动

物者实施人身暴力的概率是常人的5倍，其暴力倾向若不及时干预，可能从伤害动物

转向危害人类。本案中，未成年人将快乐建立于对弱小生命的折磨之上，正是前一

种倾向被错误激发的表现。因此，真正的矫正之道，在于通过系统性的家庭教育、

社会引导与人文教育，有意识地唤醒并培育其内在的仁慈与共情能力，引导他们以

关爱和尊重对待生命、爱护小动物。

我国国家和地方立法对犬只的准养有明确规定。宋某某作为犬只主人，其饲养

的猎犬属于《蚌埠市大型犬标准及烈性犬名录》中被明令禁止个人饲养的烈性犬

种，涉嫌违反《蚌埠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的

规定，最高可处没收犬只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宋某某纵犬撕咬猫咪使

其成为“活体测试工具”，这是对生命的极度蔑视和践踏，与社会中善待生命、反对



虐待动物的普遍共识和善良情感直接相悖。如果被害的猫咪是他人饲养的宠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宋某某作为猎犬主人应对他人

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且基于饲主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宠物主人可就自身所

遭受的精神痛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例如此前的一起宠物狗医疗事故死亡案，张

女士的宠物狗在宠物医院就医时，因医院用药不当导致死亡。根据《民法典》第

1183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

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宠物对饲养人而言不仅是财产，

更是一种精神慰藉，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陪伴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

酌情支持了饲主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通常来说，动物之间的捕食、争斗，源于生存本能、领地争夺或层级确立。这

种行为是自然食物链和生态规律的一部分，不受道德或法律观念的约束。但是，当

人类介入并利用动物去伤害另一只动物时，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

人类利用动物施虐源于“故意”与“道德选择”，其行为的发起者和责任主体也从“动

物”变成了“人类”。被利用的动物在此过程中被物化为人类实施暴力的工具，而受害

动物则成为被消费的牺牲品。基于此，法律直接惩罚的，并非“动物伤害动物”这一

自然现象，而是“人”所实施的“利用动物进行虐待”这一社会行为。我们应当明确，

法律之所以要追究后者的责任，并非因为人类干预了自然，而是因为人类滥用主导

地位，以极其残忍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制造并消费痛苦，从而破坏了维系人类社会

和谐稳定的道德根基与公共秩序。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动物既是道德的呼唤，也是法治的要求与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反对虐待动物已成为广泛共识，并正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合力——从

舆论监督到积极举报，公众对虐待及传播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正构筑起有力

的社会约束。近年来，多起案例为我们敲响警钟：有高校学生因虐猫并传播视

频被开除，有企业员工因虐待动物被解雇。这些案例表明，对小动物的怜悯和

保护已然成为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提到的“惯习”，有着广泛的社会基

础，任何挑战生命伦理与公序良俗的行为，都将于社会群体规则所不容。我们

呼吁动物保护立法来筑牢制度防线。但法律之外，更需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唯

有每个人都成为监督的眼睛、正义的喉舌，勇于制止、积极发声，才能从根本

上遏制恶行，让尊重生命、关爱动物成为深入人心的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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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赞赏将全部用于动物救助 ”

文案｜刘浩然         编辑｜肖雪        终审｜谢笑宇

｜稿约 

了解动物法治论坛

动物法治论坛学术理念：“求真、求实、致善”。中国动物法网和动物法网公

众号作为动物法治研究的展示窗口，诚邀专家学者予以支持和赐稿，具体稿约如

下：

１.稿件应为原创作品，字数不限。

２.稿件应聚焦动物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注重创新突破，鼓励学术争鸣。

３.稿约常年有效，收稿邮箱：zueliapl@163.com

别忘了点赞、分享、看一看一键三连，代动物们感谢，感恩，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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